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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0492       证券简称：天华新材       主办券商：长江承销保荐 

 

   天华新材料科技（荆门）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增持) 

 

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其董事或主要负责人，保证本权益变

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填写 

公司名称 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黎苑楚 

设立日期 2010年 11月 3日 

注册资本 3,250,500,000 

住所 
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 782 号洪广宝

座 11-12 楼 

邮编 430071 

所属行业 商务服务业 

主要业务 

对湖北长江经济带新兴产业和基础设

施、汽车、石油化工、电子信息产的

投资；风险投资、实业投资与资产管

理；科技工业园区建设；土地开发及

整理；房地产开发；工业设备及房屋

租赁（以上项目法律法规规定需许可

经营的除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000562732692H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名称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名称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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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 
否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股份名称 天华新材料科技（荆门）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权益变动/拟变

动时间 
其他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

益 0股，占

比 0% 

直接持股 0股，占比 0%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比 0%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权

益

10,033,500

股，占比

75.8964% 

直接持股 0股，占比 0% 

间接持股 10,033,500股，占比 75.8964%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占比 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300,166股，占比 32.5277%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733,334股，占比 43.3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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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所

履行的相关程序

及具体时间 

（法人或其他经

济组织填写） 

有 

2024 年 12 月 23 日，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长江产业集团”）召开 2024

年度第 38 次党委会，通过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

方案。  

2025 年 1 月 12 日，长江产业集团召开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

方案。  

2024 年 12 月 23 日，荆门市人民政府常务会

议通过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方案。  

2025 年 1 月 10 日，荆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荆门市政府国资

委”）出具《市政府国资委关于对中荆集团股东

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予以核准函》。

2025 年 1 月 15 日，长江产业集团、荆门市政

府国资委、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中荆集团”）签署了《荆门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关于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

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权益（拟）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做市交易 

□通过大宗交易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投资关系、协议方式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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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 月 15 日，长江产业集团、荆门市政府

国资委、中荆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长江产业集

团拟以 277,624.41 万元的交易对价受让荆门市政府国

资委合法持有的中荆集团 75%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前，

中荆集团持有凯龙股份 75,118,352股股份，占凯龙股份

公司总股本 15.03%，凯龙股份为天华新材的控股股东，

中荆集团间接控制天华新材 75.8964%的股份，天华新材

的实际控制人为荆门市政府国资委。 

本次股权转让后，凯龙股份仍为天华新材的控股股

东，长江产业集团持有中荆集团 75%股权，湖北省政府

国资委持有长江产业集团 100%股权，湖北省政府国资委

成为天华新材的实际控制人。 

 

（二）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旨在充分利用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投资管理、产业规划等方面的

优势，为公众公司业务发展赋能，提高公众公司的经营及管理效率，促进公众公

司稳定发展，增强公众公司的市场地位、盈利能力。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是 

批准部门 
湖北省政府国资委、荆门市人民政府、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批准程序 

本次交易事项需通过湖北省政府国资委、

荆门市人民政府的审批，并按规定和程序

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申请经营者集中

审查。 

批准程序进展 
荆门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已审议批准本次 

交易方案，本次交易尚需取得湖北省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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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的批复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经营

者集中申报的批准。 

 

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5年 1月 15 日长江产业集团、荆门市政府国资委、中荆集团签署《荆门

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中荆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1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

《收购报告书》等相关公告。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动，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动。 

 

（二）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

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信息。 

 

七、备查文件目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2、 《荆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

于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 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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